
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做好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益，现将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在村基本情况
石桥村因木板河上古石桥永安桥而得名，是石桥村委会所在地，距东村集镇2公里，全村有农户110户407 人，有脱贫户及监测户5户21人。村集体土地承租给种植户，每年有6000元收入，人年均纯收入1.5万元。1936年4月8日清晨，红军长征中的红六军团前卫十七师行进至富民县东村乡小松园村时，与滇军近卫一团遭遇并激战3个多小时后，转移到寻甸县的胡家村和鸡街一线，留下了战斗遗址。1997年6月，中共富民县委、富民县人民政府在东村镇小松园红军战斗遗址处（石桥村）立碑以示纪念。1998年该纪念碑确定为富民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国防教育基地。
（二）项目名称：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
（三）项目建设周期：2024年7月开工，2024年10月完工，工期3个月。
（四）计划实施内容：1.道路损毁修复120㎡；2.产业配套道路建设168㎡；3.回填天井50m3；4.天井C25混凝土垫层20m3
；5.水泥砂浆找平240㎡；6.地面铺地砖210㎡；7.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120m；8.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160m；9.安装110PVC排水管、给水管440m；10.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160m；11.20配管180m；12.照明配线1200m；13.照明开关6个；14.插座15个；15.配电箱1个。
(五)实际建设内容：1.道路损毁修复105㎡；2.产业配套道路建设168㎡；3.回填天井52.54m3；4.天井C25混凝土垫层19.7m3；5.水泥砂浆找平181.36㎡；6.地面铺地砖181.36㎡；7.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120m；8.拆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160m；9.安装110PVC排水管、给水管440m；10.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160m；11.20配管100m；12.照明配线200m；13.照明开关6个；14.插座7个；15.配电箱1个。
（六）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预计总投44.9万元，其中整合其他项目资金14.9万元，财政衔接资金30万元。
[bookmark: _bookmark5][bookmark: _bookmark4]（七）组织及管理情况。成立以镇党委书记，镇党委副书记、镇人民政府镇长为组长，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为副组长，各涉及岗位以及村“两委”成员、村小组组长等为成员的项目建设协调专班，专班负责做好项目日常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有关工作，并制定了《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经委托云南一之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招投标，于6月10日确定昆明市保宇建筑有限公司中标，6月23日签订施工合同，7月7日开工建设。10月初完工，12月12日完成镇级初验。
二、绩效目标
（一）总目标。过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东村镇小松园红军战斗纪念馆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服务，以点带面推动东村镇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不断增加旅游团队和人次，从而促进石桥、小松园两村以及周边自然村发展乡村旅游和带动群众销售农特产品增收，让各族群众有更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年度目标包括产出目标、效果目标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道路损毁修复≥120㎡
产业配套道路建设≥168㎡
回填天井≥50m3
天井C25混凝土垫层≥20m3
水泥砂浆找平≥240㎡
地面铺地砖≥210㎡
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120m
拆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160m
安装110PVC排水管240m、25给水管200m≥440m
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160m
20配管≥180m
照明配线≥1200m
照明开关≥6个
插座≥15个
配电箱≥1个
成本指标：
道路损毁修复≦378.5元/㎡
产业配套道路建设≦800元/㎡
回填天井≦50元/m3
天井C25混凝土垫层≦450元/m3
水泥砂浆找平≦40元/㎡
地面铺地砖≦180元/㎡
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30元/m
拆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60元/m
安装110PVC排水管240m、25给水管200m≦50元/m
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70元/m
20配管≦30元/m
照明配线≦5.5元/m
照明开关≦125元/个
插座≦102元/个
配电箱≦600元/个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时间:2025年7月；
项目完工时间：2025年10月。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覆盖受益困难群众≥7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使用年限≥15年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5%
三、绩效评价工作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2024年8月，经过村级召开会议，提出项目建设申请书，镇、村组织技术人员实地查看，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召开该项目申报入库专题会议，经综合分析，一致同意申报富民县东村镇2025年石桥村和小松园村跨村联建红色旅游村寨提升项目，项目上报富民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审批。项目完工验收后，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项目实施村组干部充分发言，对项目绩效指标一一进行测评，形成统一意见。
2.研究文件。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3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云南省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脱贫组
[2019]4号)等文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1)自评主体。按照“谁申请资金、谁填报目标、谁开展自评”的原则，资金使用单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省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填报、自评主体。
(2)自评范围。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项目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监控用于该项目工程施工。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包括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指标评价、数据采集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社会调查；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四 、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为“好”,得98分。
2.主要绩效。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了项目所有建设内容，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具体绩效分析。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行分析、 评价并打分。具体打分情况如下：
1.数量指标((考评分38分，自评分36分)
道路损毁修复≥120㎡，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产业配套道路建设≥168㎡，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回填天井≥50m3，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天井C25混凝土垫层≥20m3，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水泥砂浆找平≥240㎡，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地面铺地砖≥210㎡，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12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拆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16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安装110PVC排水管240m、25给水管200m≥44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16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20配管≥18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照明配线≥1200m，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3分；
照明开关≥6个，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插座≥15个，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1分；
配电箱≥1个，按照施工合同工程量完成，自评分2分；。
2.成本指标(考评分38分，自评分38分)
道路损毁修复电单方造价成本≦378.5元/㎡，自评分3分；
产业配套道路建设电单方造价成本≦800元/㎡，自评分3分；
回填天井电单方造价成本≦50元/m3，自评分2分；
天井C25混凝土垫层电单方造价成本≦450元/m3，自评分2分；
水泥砂浆找平电单方造价成本≦40元/㎡，自评分2分；
地面铺地砖电单方造价成本≦180元/㎡，自评分2分；
拆除部分不可用排水管电单方造价成本≦30元/m，自评分3分；
拆除部分不可用供水管电单方造价成本≦60元/m，自评分3分；
安装110PVC排水管240m、25给水管200m电单方造价成本≦50元/m，自评分3分；
安装PE室外110排水管电单方造价成本≦70元/m，自评分3分；
20配管电单方造价成本≦30元/m，自评分3分；
照明配线电单方造价成本≦5.5元/m，自评分3分；
照明开关电单方造价成本≦125元/个，自评分2分；
插座≦电单方造价成本102元/个，自评分2分；
配电箱电单方造价成本≦600元/个，自评分2分。
3.质量指标(考评分6分，自评分6分)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95%,自评分6分。
4.时效指标(考评分8分，自评分8分)
项目开工时间2025年7月，根据施工合同按时完成， 自评分4分；
项目竣工时间2025年10月，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 自 评 分4分 。
5.社会效益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4分)
覆盖受益群众≥156人，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还未投入运营，自评分2分
6.可持续影响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4分)
工程的使用年限≥15年，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 评分4分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考评分4分，自评分4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95%,根据施工合同按照工程量完成，自 评分3分
8.资金使用情况指标(考评分10分，自评分10分）
全年执行数≥30万元，实际拨付30万元，自评分10分。
五、成本效益分析
项目投资3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和进一步完善东村镇小松园红军战斗纪念馆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服务，以点带面推动东村镇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不断增加旅游团队和人次，从而促进石桥、小松园两村以及周边自然村发展乡村旅游和带动群众销售农特产品增收，让各族群众有更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项目移交后由村小组和镇政府统一管理，同时开展向外招商，统一打包进行开发运营。
上级下达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统一由 镇财政所零户统管账户专款管理。完成项目公示、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预算、施工合同签订，开工申请拨付项目资金总额的30%,   根据施工进度，拨付到资金总额的8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20%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紧扣主线，以点带面。项目建设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按照“项目建设有利于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有利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要求贯穿项目建设始终，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促进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周边各民族共同发展过上好日子，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取得新进展。
（二）尊重历史与保护遗址。在改扩建过程中，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保护原有的遗址和遗迹，这是纪念馆存在的核心，也是传承红色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关键。对纪念馆、老干山战斗发生地、烈士墓地等红色文化地，应进行妥善保护和展示，避免在建设过程中造成破坏。
（三）合理规划与设计。改扩建项目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在原纪念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提质。包括建筑外观、内部布局、展陈设计等方面，都应体现出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和纪念意义。同时，应考虑纪念馆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确保能够满足未来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
（四）强化教育与宣传功能。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应强化其教育和宣传功能。在改扩建过程中，应增加互动体验区、多媒体展示区等功能区域，提高参观者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同时，应加强与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七、存在的问题
（一）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由于乡镇、村委会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还缺乏专业的项目管理经验，导致项目完工后验收材料收集不全。同时建议多给予专业的项目技术指导；
（二）目前项目建设刚完成，投入使用时间短，社会效益不明显。
八、下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管理，确保建设后的使用效益最大化。村委会建立健全完善可行的租用管理制度，及时外包，尽早投入使用。
（二）吸引企业注资，壮大集体经济。积极地吸引企业资金或产业模式。对项目建设，后期运营管理，发挥作用和活力，确保集体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在确保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为农户及企业提供互惠、互利、共享的平台。
（三）规范档案资料。项目建设按照一个项目一个档案的管理方式，全部档案资料由专人负责管理，所有资料按档案管理规范装订成册进行存档备案。

—1—

